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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故事

最高檢察署彙整「妨害選舉刑事案件例舉」；
查賄標準明確化，法務部核備淨選風！

(接續次頁)

隨著年底九合一選舉日期漸進，各種選舉拜票活動紛紛展開，各個

候選人無不使出渾身解數以爭取選民認同，而為維護乾淨選風，法務部

所屬檢調機關，早已啟動全面查賄，並以查賄成果作為最佳的反賄選宣

導。其中提供執法人員查察參考之「賄選犯行例舉」，係最高檢察署於

100年11月14日修正，適用迄今已逾10年，然歷經多次選舉，加上社會

變遷，賄選態樣推陳出新，為因應新型態賄選手法，法務部遂指示最高

檢察署，蒐集最新實務見解及法院判決，通盤研議進行修正或補充，讓

查賄標準明確化，俾供外界依循，而避免候選人或選民誤蹈法網。

經最高檢察署徵詢各地方檢察署第一線負責查賄之同仁意見，並彙

整相關妨害選舉案例、司法院解釋、法律問題座談結論及學術見解等資

料縝密研議後，業將「賄選犯行例舉」修訂為「妨害選舉刑事案件例

舉」，並依公文程序函報法務部，經法務部承辦同仁緊鑼密鼓加速審核

後，已於日前簽奉蔡部長同意而核備在案，後續將由最高檢察署層轉各

檢察機關、執法單位作為查賄時參考，據以守護乾淨公平的選舉環境。



(資料來源:法務部網站)

此次新修訂之「妨害選舉刑事案件例舉」，主要分成兩部分，第一

部分是例舉28項原則上會構成妨害選舉相關罪嫌之行為態樣，包括增加

「線上遊戲點數、第三方支付、手機行動支付、虛擬通貨等新興數位工

具」、「約其放棄競選(俗稱搓圓仔湯)」、「虛偽設籍(俗稱幽靈人口)」、

「不實訊息(俗稱黑函、假訊息)」、「境外勢力資金滲透介入選舉」等

新近犯罪類型，以加強打擊任何妨害選舉之不法犯行。第二部分是例舉

6項原則上不會構成賄選犯罪之行為態樣，包括「以介紹候選人為內容

之文宣品或以文宣附著於價值新臺幣30元以下之宣傳物品」，亦即，所

謂提供價值30元以下之物品而不會構成賄選，僅限於附著文宣之宣傳物

品，若非文宣品而贈送其他物品時，檢察官將會依法發動偵查，據以認

定此等贈品是否構成賄選；又如「為選舉造勢活動，提供參加民眾適度

之茶水、簡便餐飲，不逾越社會常情者」等常見類型均予以例舉供參。

惟前述各種行為態樣，均僅是彙整過去實務見解予以例舉供參考，若發

生實際個案時是否構成犯罪，仍應由承辦檢察官視具體案件個別情狀審

慎認定及依法偵辦。

公平選舉係民主政治之基石，攸關國家前途之良窳，法務部已積極

宣示查辦妨害選舉之決心，也藉此再次提醒候選人及選民勿心存僥倖，

以身試法，唯有摒棄賄選等不正方法，才能形塑良善社會及乾淨選風，

更能真正選賢與能，為後代子孫謀福祉。

主題故事



廉政案例

賄選歪風！花蓮議員候選人現金買票遭羈押禁見
鎮長候選人送豬肉、酒水50萬交保

花蓮地檢署江昂軒檢察官指揮法務部調查局花蓮縣調查站、內政部警

政署刑事警察局、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花蓮縣警察局、移民

署北區事務大隊花蓮縣專勤隊，共同於11月1日早上持法院核發之搜索票，

對花蓮縣玉里鎮龔姓鎮長候選人、第四選區陳姓縣議員候選人住處等共16

個地點執行搜索，並通知龔姓鎮長候選人、陳姓縣議員候選人、王姓樁腳

及可疑受賄民眾共29人到案。

經檢察官訊問後，認龔姓鎮長候選人、陳姓縣議員候選人、王姓樁腳3

人均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行求、期約及交付賄賂犯罪

嫌疑重大，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向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聲請羈押，經該法

院於今日裁定陳姓縣議員候選人羈押禁見、龔姓鎮長候選人具保50萬元、

王姓樁腳具保6萬元；另李姓被告由檢察官諭知具保5萬元。

龔姓鎮長候選人以豬肉及酒水交付賄賂，請求投票及對外拉票以尋求

支持，因而涉犯投票行賄罪嫌；另陳姓縣議員候選人則於登記參選前、後

時期，親自或透過王姓樁腳以每票現金2,000元至3,000元之對價，向該選

區有投票權之選民行求、期約及交付賄賂，請求投票及對外拉票以尋求支

持，亦涉犯投票行賄罪嫌。經檢警多日蒐證，為進一步查悉相關事證，已

發動搜索及通知29人到案訊問，並扣押相關選舉名冊。

(資料來源:壹蘋新聞網)



資安宣導

機關例外使用中國資通產品須資安長核可

行政院經與數位發展部跨部會研商，由數位部修訂「各機關對危害

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使用原則」，除了擴大公務機關禁用中國資通產

品的範圍，明定台鐵等機關出租的廠商在公共場所使用的廣告螢幕看板

也禁用外，因業務需求且無其他替代方案等特殊理由必須使用中國資通

產品，新增兩道加嚴把關規定，即必須經該機關資安長及上級機關資安

長共兩個資安長核可，具體敘明理由呈報，再經數位部核定後，專案購

置並列冊管理。

部分外館當地只有中國電信可用外交部強化資安檢測與監控作業

知情官員指出，目前我國部分外館因當地只有中國電信服務商，連

上網路要透過中國電信商，因此有特殊情況須使用到中國資通產品，這

部分不僅專案管理並將有上述新把關措施，未來也將透過外交部提醒駐

外單位多加注意可能的資安風險。

官員進一步說明，對於上述特殊理由必須採購或使用中國資通產品

的機關，這次新修訂原則，新增須經該機關資安長及上級機關資安長核

可的程序，這等於是兩道加嚴把關的新規定，要求資安長必須注意此

事，以免引發公機關的資安漏洞。至於國內部分公務機關因研究或測試

之用，例如購置中國製手機僅做測試之用，將不會有公機關資安外洩的

風險。
(接續次頁)



資安宣導

今年八月初，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台鐵出租給廠商的螢幕

看板出現反裴洛西文字，後來發現螢幕看板系統因使用中國軟體導致被

駭，政院經檢討，原有禁用中國資通產品的規定有漏洞，決定進行補

救，後來由負責督導資安的數位部預告修訂政院原本發布的「各機關對

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使用原則」。

數位部就這項行政命令的修正已完成預告，正由政院法規會等機關

提供意見，進入最後階段的綜合評估中，若順利，將儘速公告實施。

新修正的原則明定，機關自行或委外營運，提供公眾活動或使用之

場地，不得使用中國資通產品，機關並且應將相關規定事項納入委外契

約或場地使用規定中。

官員表示，已要求各機關盤點包括委外營運等出租契約，這項行政

命令的修正未來發布實施後，若再簽訂新出租契約，就要全面遵守禁用

中國資通產品的規定；若是原有的契約仍在執行中，部分使用到中國資

通產品，將要求機關要特別注意，以防止新的資安風險。

外交部昨回應，為強化公務資訊安全，外交部已全面盤點部內外資

訊資產，汰換中國廠商產製的軟硬體設備。但若干國家環境特殊，當地

電信市場或遭中國廠商壟斷、或因主要資訊商與中國業者合作密切，對

此類特殊環境的少數外館，在無替代方案情況下，經專案同意使用中國

資訊廠商的軟硬體服務，同時強化風險管理，除列冊管理，也同步執行

資安檢測與監控作業，以降低風險。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公務機密

(資料來源:鏡周刊)

收賄當詐騙集團內鬼 北市刑大偵查佐遭收押

新北地檢署指揮調查局新北市調處發動搜索，共約談楊男、戴女2人

到案，檢方另查扣楊男與另案戴女位在新北市新莊區的1棟不動產、1輛

保時捷汽車。

新北地檢署表示，本件為承辦檢察官指揮刑事局偵九大隊第二隊、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隊科偵隊，偵辦某投資詐騙機房時，意外發現詐欺

集團成員詳細掌握警察專案期間偵查動作，且熟知躲避之道，指揮警、調

單位深入追查，發覺該詐欺組織龐大，疑有警官涉入情事。

檢方查出，某詐騙集團自2019年起，陸續以「假博奕 、真詐欺」平

台，詐騙被害人達上千人，受害金額數億元，查出該集團利用戴姓女成員

與楊男交往之際，給予高額現金、名錶作為對價，唆使楊男利用職務上的

警政查詢、165查詢系統，查詢司法機關對該詐騙集團查緝進度等資訊，

回報給該集團，還協助該集團成員掩飾隱匿犯罪所得，惡行重大。

該名楊姓偵查佐原任職台北市警局北投分局偵查隊，去年才轉調至

北市刑大偵五隊服務。新北地檢署指揮新北市調查處展開搜索將楊男約談

後，經檢方複訊認定有逃亡、勾串及滅證之虞，向法院聲押禁見，新北地

院已裁准。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消費宣導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下稱產險公會)反映，有網路電

商平臺販售快篩陽性試劑，且媒體亦有報導民眾索要他人快篩陽性試

劑之情形，助長道德危險。由於快篩陽性確診如遭濫用，將引發道德

危險，影響保險資源有效運用，為避免排擠保險業承保能量，金管會

保險局已會同產險公會成立防疫險防範詐欺專案小組，並由產險公會

設立受理檢舉專線及電子信箱（電話：0800-221-783，電子信箱：

19report@nlia.org.tw），遇有可疑個案，將協請檢調機關進行偵辦，

以遏止快篩陽性證明造假問題。

金管會表示，民眾持有造假之快篩陽性證明作為確診依據，並據

以申請理賠，以及提供自己檢體供他人使用，均涉及刑法詐欺罪嫌，

請民眾切勿以身試法。

金管會保險局已會同產險公會成立防
疫險防範詐欺專案小組



本署北區事務大隊新北市專勤隊屬員

拒收餽贈，廉潔表現，特予表揚

本(111)年8月25日本署北區事務大隊新北市專勤

隊屬員執行何女申請來臺團聚案之面談勤務時，

何女於訪談紀錄表簽名後，表示希望面談能通

過，並從其皮包內拿出新臺幣2,000元，欲放入屬

員口袋，經屬員當場拒絕，屬員離開面談室即於

第一時間報告該隊隊長，並向政風人員通報。

本署入出國事務組停留科屬員

拒收餽贈，廉潔表現，特予表揚

本(111)年8月29日下午2時許，入出國事務組停留

科屬員接獲某遊艇股份有限公司寄送月餅禮盒一

盒及花盆一座，屬員第一時間報告該科科長，並

通報政風室，因有職務利害之關係不便收受，禮

盒及花盆當下立即退還，並請其填寫領據。



法務部廉政署「廉潔教材資料庫網站」

廉潔教育宣導



廉潔繪本有聲書「新綠野仙蹤」

資料庫網址:https://acedu.aac.moj.gov.tw/

廉潔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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